三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Q&A

Q：综测学习成绩如果测算结果超过60分，如何计分？
A：超过60分按照60分计分，因为学习成绩部分满分即为60分。

Q：民主测评部分班级综测小组测评人员如何规避自己的评分？
A：班级综测小组测评人员不参与本人的民主测评评分，由小组其他人员进行评分后计算平均值。

Q：2024-2025学年学生代表尾号？
A：3、13、23、33、43（以此后推）。

Q：如抽中尾号号码的学生是班级测评小组班干部代表，如何操作？
A：尾号向后顺延一位。

Q：思想老师助理等是否可以另外加分？
A：按照校内公益服务岗位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。

Q：奖项类加分可否累加？
A：同一类别奖项不累加，只以最高奖项值加分。

Q：综测分数如果超过100分，如何计分？
A：按照最终成绩的实际分数，可超过100分。

Q：基本素质模块，如果思想导师测评分数与民主测评分数相差较大，是否需要复议？
A：需要，并且要征得班级2/3以上学生同意，方可更改测评结果，并保留过程记录相关材料。

Q：基本素质部分成绩是否可以保留小数点？
A：不可以，基本素质分数必须为整数(民主测评和思想导师测评也均为整数)。

Q：综测最终成绩是否可以保留小数点？
A：可以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Q：拓展素质加减分项是否有时限性？
A：有，所有加分项、减分项的时间有效范围为测评学年（参评当学年开始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）。

Q：综测表格是否自行打印？
A：是。

Q：《三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表》学生如何填写？
A：学生只填写到拓展素质部分，剩余部分由班级测评小组填写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学生本人签名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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